
 
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函 

地址: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葉名容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:02-23518524 
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6月17日 
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0971609859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貴府辦理貴縣○○○君參加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計畫有 

案造林地之土地使用類別變更聲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7年6月2日府農林字第09700993720號函。 

二、有關行政處分轉換之情形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6條係以原 

處分屬違法為前提，且轉換為與原處分具有相同實質及程序 

要件之其他行政處分;惟仍須考量但書之規定。至本案之原 

處分是否違法?宜請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計畫權責機關水土 

保持局釋示為當;先行敘明。 

三、然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業於94年度起奉行政院核定停辦新 

植造林業務，現行僅就申請有案之造林地續發撫育及管理獎 

勵金，故本案無從轉入全民造林計畫。 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 
副本： 

電子交換:南投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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